措美县公安局关于法制审核工作机构和
人员的公示
 
加快推进法治政府建设，进一步规范措美县公安局行政许可、行政执法行为，根据《山南市行政执法公示办法》和《山南市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实施办法》的要求，现对措美县公安局法制审核工作机构和人员公示如下：
一、措美县公安局法制大队负责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法制审核工作。
二、措美县公安局法制审核人员为拉巴旺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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